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一、大会召开通知 

1、会议时间：2005年 12月 5日（星期一）上午 10：30 

2、会议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陵园路 81号本公司职工活动中心 

3、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推荐：周苏华先生、吴京荣先生、黄炜先生、黄国典先生、陈泽

民先生、余莲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绪蔼先生、何少平先生、肖伟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推荐罗如生先生和曾丽珊女士为股东代表出任的第四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周苏华先生，46岁，工商管理硕士，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十

大杰出青年企业家”，曾任厦门八一经济发展公司董事长、福建东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吴京荣先生，44岁，本科学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讲师，国务院

中央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正团职参谋，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中国

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 

(3)、黄炜先生，42岁，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龙岩空气净化设备厂厂长助理，

福建龙净企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福建龙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 

(4)、黄国典先生，33 岁，工商管理硕士，曾任福建省华福证券公司干部，现任福

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陈泽民先生，46岁，大专，曾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上海龙净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余莲凤女士，33岁，硕士，注册会计师，曾任厦门新纪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主任会计，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绪蔼先生，男，67岁，教授，曾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福建省经济学会

会长、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厦门市证券监督委员会顾问、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

福建省工商管理学会顾问，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省经济学会

顾问、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2)、何少平先生，男，48岁，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评估师，审计师，现

任厦门市城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厦门金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3)、肖伟先生，男，40岁，法学博士，律师，高级经济师，现任厦门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福建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秘书长、厦门英

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1)、罗如生先生， 39岁，中专学历，工程师，曾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营

销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2)、曾丽珊女士，48岁，大专学历，曾任厦工集团团委副书记，现任福建省东正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4、出席会议对象： 

(1)凡 2005年 11月 2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1)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于 2005年 11月 29日至 30日（上午 9：00—下午 4：00）

到本公司股证办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以抵

达公司股证办时间为准），出席会议时验看原件。 



(2)法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3)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 

(4)与会股东或委托代表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公司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陵园路 81号 

邮政编码：364000 

联系电话：0597-2210288 

传    真：0597-2290903 

联 系 人：陈培敏、陈建辉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所列明的提案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规则特别提示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

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 

1、董事会、监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2、本次大会设立秘书处，具体办理大会有关程序方面有事宜。 

3、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应认真

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4、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当在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并书面提交发言的内容要点。本次股东大会安排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顺

序根据持股数量多的在先，发言围绕大会的议案，每位股东的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咨询的，应先举手示

意，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方能发言。 

5、除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成员

有义务认真负责地回答股东提问。 

6、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在投票过程中股东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

安排，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 

7、股东须了解超出会议议案范围的公司具体情况，可以在会后向大会秘书处咨询。 

三、本次股东大会主要程序 

1、主持人根据股东签到情况，宣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人

数，代表股份数额及占公司股本金额的比例。 

2、主持人宣布大会工作人员（唱票人、计票人、监票人）名单： 

3、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 

4、宣读大会议案： 

(1) 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5、股东审议上述议案并进行投票表决。 

6、投票表决完毕后，主持人宣布休会 10分钟，请唱票人、计票人、监票人对表决

票进行清点。 

7、请监票人代表公布表决结果。 

8、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宣读《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9、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

进行见证。 

10、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圆满结束。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1月 24日 


